
什刹海街道街区整理城市设计规划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

一、采购人、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： 

采购人名称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什刹海街道办事处 

采购项目名称：什刹海街道街区整理城市设计规划 

采购内容：城市规划 

项目预算：294 万元 

分包控制金额：/万元 

二、 采购服务的说明： 

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，根据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

（2016-2035）》要求，充分认识什刹海地区的现状；并对已完成的各类规划进行评

估与统筹；进而研究什刹海地区的保护与发展定位、发展方向及保护与发展措施；通

过适宜的规划技术策略，形成什刹海地区中长期街区整理规划；并明确近期整治工作，

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。 

三、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： 

考虑本项目位于什刹海地区，属于历史文化街区、大运河申遗遗产点，具有极高

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，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；同

时本项目又具有公共服务的特殊性。 

本项目，自 2018 年 03 月 19 日至今经历了两次公开招标，期间有且只有一家投

标单位购买了招标文件，该投标单位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。同时

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 30 年长期的保护实践工作，

采集了大量数据，期间完成了《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工作总结和管理建议



研究》、《北京什刹海烟袋斜街地区保护整治规划》（获得北京建筑设计汇报展优秀

规划设计一等奖）、《什刹海公共空间人文奥运综合整治规划》等科研成果。 

鉴于以上原因，同时考虑到本项目服务需求紧张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第三十一条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建

议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进行采购活动，特推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为本项目惟一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。 

四、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及地址： 

  供应商名称：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
  供应商地址： 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 1 号楼 16 层 1601  

五、 专业人员具体论证意见及专业人员的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职称： 

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论证意见 

刘艳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详见公告附件 A 

胡卫卫 空军工程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详见公告附件 B 

裴晴 北京中地建筑设计所 高级工程师 详见公告附件 C 

六、公示期限：5 工作日 

本项目公示期为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2018 年 6 月 4 日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如对公

示内容有异议，请在 2018 年 6 月 4 日 16:00（北京时间）之前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

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反馈，并同时抄送相关财政部门。 

 



七、采购人名称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什刹海街道办事处 

采购人联系人：赵菲 

采购人联系电话：010-83223006 

采购人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141 号 

采购代理机构：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

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：郑捷、谷建丰 

采购人联系电话：010-65072273/65043143 

采购代理机构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三号    

财政部门联系人及电话：杨耀辉、010－66218006 

财政部门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39 号   

八、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、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发布。 

  北京国际贸易公司 

  2018 年 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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